
或驾驶消防艇穿梭于湿地河道，或驾驶全地形山地车穿梭在西湖边小巷，或背负灭火装备徒步于山间游步道，连日

来，杭州景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指战员们，开展了冬季防火巡逻，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西湖、西溪湿地和城隍阁这些杭州

的“金名片”。1月21日，记者跟随消防指战员，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工作点滴。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余杨

守护杭城“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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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温萱

本报讯 1月2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

私疫区猪蹄案，7名被告人获刑。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雇佣其他涉案人员驾驶渔

船，于2020年3月18日在温州洞头外海海域过驳猪脚类冻

品95吨多，其中来自疫区的45吨多，标识产地为希腊、波

兰，非疫区及产地不明冻品净重共49吨多。

庭审时，杨某承认自己是船老大，为了赚钱租了渔船来走

私冻品。林某、侯某等6名船员均表示是3月中旬被杨某以

7000—8000元的月薪雇用，请求法庭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检验，涉案的猪蹄共计6993件，分别来自加拿大、希

腊和波兰。这些货物系非正规渠道进口食品，按照法律规

定不得进口且禁止流通。

2020年12月25日，法庭组织了庭审。据疫情防控的

需要，对羁押于看守所的两名被告人，法庭均让其通过视频

网络技术链接参加庭审诉讼。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实际到庭

参加诉讼。本案的检验人员就检验报告的专门性问题出庭

作证。此外，法庭就其中6名被告人向检察院所作认罪认罚

具结的合法性当庭作调查，并就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及

引导控辩双方展开辩论。被告人杨某没有达成认罪认罚的

具结。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林某等7人结伙出海走私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告人杨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对杨某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

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被告人林某等6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予以不同程度的减轻处罚。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判处林某

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其余5人有期

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

限量款豪车租来后低价“抵押”

案值超千万，
返赃现场似“豪车展”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段小鹏

本报讯 阿斯顿马丁、法拉利、宾利、

奔驰……9辆价值数百万元的车一字排

开，这不是豪车展，而是1月21日，宁波海

曙区警方举行的“10.8”专案集中返赃

现场。

2020年10月8日，海曙区一家汽车租

赁公司向警方报案称，一名男子连续数月

从该公司租赁10辆豪车后不知所踪，涉案

车辆的GPS定位器基本全部失效，车辆总

价超千万元。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重塑

涉案车辆的行车轨迹后，民警发现，这些车

辆被多次转手，最后的轨迹均在外省。

案发后第5日，民警赶赴江苏宿迁，在

某林地养鸡场、某汽车修理厂等地，查获其

中6辆涉案赃车，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

合下，将车扣押封存。随后，民警又赶赴江

苏南京、河南濮阳等地，相继追回另外3辆

赃车。在民警办案期间，租车公司也自行

寻回1辆轿车。

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史某等人也落

网。经查，史某是90后，家境殷实，有租用

豪车出行的经历。去年开始，史某因家中

生意不好，收益变差，便动起了歪脑筋——

联合某网络女主播等人，伪造证件，通过非

正当途径，将租来的车流转“变现”。

价值数百万的全球限量款阿斯顿马丁

轿车、法拉利跑车、宾利轿车等，被史某以

几十万甚至十几万元的低价“抵押”，所获

的钱财，被他用于支付租车费用、日常花销

及偿还外债。

目前，史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批捕，另有

11名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嫌疑人也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金真法 钟法

本报讯 签了定金协议，也付了定金，宁波的黄先生按约去

签商铺租赁正式合同时，却被对方告知签不了了。说不租就不租

了，近日，气愤的他将对方告上法庭。

2018年1月，黄先生与宁波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一份

某商城商铺出租定金协议，约定公司将商城的8间商铺租赁给黄

先生，并写明之后双方要签正式的商铺租赁合同。事后，黄先生

向该公司支付了2万元定金。

谁知，之后对方却以客观原因为由，拒绝与他签订商铺租赁

合同。于是，黄先生将该公司诉至宁波市镇海区法院，要求公司

继续履行之前的定金协议。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的定金协议虽然约定了承租商铺的位

置、面积、价格、租期等，但协议中多个条款都提及双方未来要签

正式商铺租赁合同，而且明确“甲乙双方约定事项最终以商铺租

赁合同和经营物业服务合同为准”。因此，可以认定定金协议是

预约合同，而非本约合同。

什么是预约合同、本约合同呢？

人们在经济往来中，尤其在从事大宗贸易时，往往会经历一

个谈判过程，一时还无法订立最终协议。为了固定磋商过程中取

得的一些意向性成果，当事双方往往会签订一个简单的协议，并

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签订正式合同。这种初步意向性的合同

就是“预约合同”，现实中常常表现为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形

式，也包括本案中的定金协议，而以后签订的正式合同则相应地

被称为“本约合同”。

民法典中，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定是新增条款，从立法层面

认可了预约合同是一种独立合同，并扩大了适用范围，不再限于

买卖合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

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

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定金协议作为预约合同，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被告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定金协议，原告

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强制要求当事人缔结本约

合同。

近日，法院向黄先生释明后，他仍坚持要求签订商铺租赁合

同，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黄先生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官主持下，对违约责任承担进行协

商并达成一致，被告宁波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适当提高了赔付金

额，而且主动履行完毕。

制造销售假冒“杜蕾斯”

获刑并被
从业禁止3年

通讯员 芮萱 本报记者 王小云

本报讯 非法制造、销售假冒“杜蕾

斯”品牌的避孕套，涉案20余万元。1月

21日，瑞安市法院公开开庭宣判这起非法

制造商标标识案件，两名被告人获刑，且被

从业禁止3年。这也是温州地区首例判令

给予从业禁止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据悉，自2018年以来，王某杰在未取

得“杜蕾斯”注册商标所有人授权的情况

下，陆续委托王某赞在龙港制造带有“杜蕾

斯”注册商标的避孕套包装盒172万余个。

后来王某杰又雇佣他人在河南省某村

的一处加工点生产、销售带有“杜蕾斯”注

册商标的避孕套。期间，由王某杰负责进

购原材料、封膜、销售等事宜。

2020年8月7日，王某杰被抓获。公

安机关查扣到带有“杜蕾斯”注册商标的避

孕套17万余盒，以及包装盒2万余个、裸

套25万余个、铝膜若干。经查，王某杰非

法经营数额为20余万元。17天后，同伙

王某赞也被抓获。

由于被告人王某杰、王某赞结伙伪造

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

标标识罪，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6

个月、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9 万元、11

万元，

法官表示，假冒避孕套没有质量保证，

使用之后可能增加意外怀孕几率，或感染

性疾病，甚至有癌变风险。两名被告人的

行为还侵害了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

全，所以除了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之外，同

时被禁止从事计生产品生产销售活动

3年。

走私猪脚类冻品95吨

船老大租船结伙走私，涉案7人获刑

签了定金协议后，却拒签租赁正式合同

说不租就不租了？民法典给出答案


